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

下属全资子公司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阿特斯”）为被告，其中公

司为被告一，常熟阿特斯为被告二。

● 涉案金额（原告诉讼请求）合计：10.58亿元，并承担案件涉及的维权合理支出及诉讼

费用。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鉴于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因此尚

不能判断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等的具体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公司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将依法坚决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应诉并采取相关法律

措施，通过合法途径切实维护公司名誉和股东的利益。后续公司也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就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传票》（案号：（2025）苏知

民初4号、（2025）苏知民初5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合光能”）就专利权纠纷向公司及子公司提起诉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两案件尚

未开庭审理。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608131455L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光伏产业园天合路2号

法定代表人：高纪凡

被告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691330112T
住所：苏州高新区鹿山路199号

法定代表人：瞿晓铧

被告二：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90852143Y
住所：常熟市辛庄镇杨园长盛路

法定代表人：瞿晓铧

（二）事实与理由

原告声称公司及子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实施了原告分别于 2024年 2月 29日及 2024年 3
月 4日从上饶新源越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受让自韩国LG公司）受让取得的两项涉案专利

（第ZL201710975923.2号发明专利“太阳能电池模块”、第ZL201510892086.8 号发明专利“太

阳能电池及其制造方法”），因此侵害了原告的专利权，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

（三）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公司及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涉案专利的行为，并销毁相关产品库存、设

备及相关模具；

（2）请求判令公司及子公司共同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惩罚性赔

偿，共计人民币10.58亿元；

（3）请求判令公司及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为维权支付的鉴定费、律师费、公证费、调查费

等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40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的其他情况说明

天合光能起诉的两项中国发明专利分别为：第ZL201710975923.2号“太阳能电池模块”

（以下简称“专利 1”）、第ZL201510892086.8号“太阳能电池及其制造方法”（以下简称“专利

2”）。

针对专利 1，天合光能曾于 2024年 5月以涉嫌侵犯专利权为由，对常熟阿特斯的部分光

伏组件产品向上海洋山海关提出了扣货申请。经常熟阿特斯提出放行申请并说明不侵权理

由后，货物顺利通关放行。同时，常熟阿特斯于2024年8月向中国国家专利局正式提交了该

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目前正在审理中。

针对专利2，天合光能于2024年10月就该专利2对应的美国同族专利，在美国特拉华州

联邦法院起诉了公司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并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发起了 337调

查。目前，特拉华州联邦法院的案件已暂时中止，等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裁决。而

根据最新案件程序通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预计在 2025年 10月对本案进行审理，

2026年1月做出初裁，2026年5月做出终裁。针对相关专利，同属于被告方的印度Adani公司

和中国的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已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

起了专利无效宣告申请，公司在密切关注。此外，常熟阿特斯也于2024年11月向中国国家专

利局正式提交了专利2的无效宣告请求，目前也正在审理中。

由于天合光能在 2024年 5月申请海关扣货之后一直未在法院起诉，常熟阿特斯遂于

2024年11月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针对专利1、专利2的确认不侵害专利权之诉，苏

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受理了案件并确定了首次开庭时间，案号分别为(2024)苏05
民初1482号、1483号。

另外，公司已于2024年10月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天合光能侵害阿特斯的两项专

利权，案号分别为(2024)苏 05民初 1385号、(2024)苏 05民初 1399号，在该两个案件中公司要

求天合光能停止侵权，并向公司合计赔偿人民币1亿元。目前这两个案件仍在进行中。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天合光能的两项涉案专利做过较为充分的研究分析，认为有较强的证据可以证明

这两项专利应属无效，且公司产品和工艺也并不侵犯该两项专利。天合光能基于该两项专利

向公司及常熟阿特斯合计索赔超过10亿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

鉴于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因此尚不能判断该诉讼事项对

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等的具体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公司密切关注和高度重

视该事项，依法坚决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应诉并采取相关法律措施，通过合法途径切实维

护公司名誉和股东的利益。后续公司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就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472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5-005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股东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

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信心，控股股东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电太极”）及一致行动人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投资”）拟自

2024年10月19日起6个月内以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分别为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和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双方合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电太极及电科投资通知，2024年10月19日至2025年2月11日，上述

主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486,099股，中电太

极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7.12%增加至38.00%，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本

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将择机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
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太极股份

增加√ 减少□

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11号

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11号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金府路30号院2号楼7层

2024年10月19日至2025年2月11日

增持股数（股）

5,486,099
5,486,099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78,320,355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28.61

002368
有√ 无□

增持比例（%）

0.88
0.88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82,826,454
占总股本比例（%)

29.34%

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
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45,138,290
7,883,535

231,342,180
231,342,180

0

是√ 否□公司于2024年10月1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控股股东中电太极及
一致行动人电科投资拟自 2024年 10月 19日起 6个月内以不限于集中竞
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
分别为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和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双
方合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截至2025年2月11日，上
述主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486,0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8%，合计增持金额为 12,982.44万元（不
含交易费用），其中中电太极增持金额为10,549.90万元，电科投资增持金
额为2,432.54万元，增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本次增持计划尚
在履行中。

是□ 否√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是√ 否□

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7.24
1.26
37.12
37.12
0

45,138,290
8,863,535

236,828,279
236,828,279

0

7.24
1.42
38.00
38.00
0

注：表中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2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

暨增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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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博盛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博盛”）于近期收到由NQA颁发的 IATF16949：2016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该认证证书登记信息如下：

1、NQA证书编号：T201036；
2、IATF证书编号：0563514；
3、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标准：IATF16949：2016；
4、质量管理体系覆盖范围：新能源电池导电排的制造；

5、发证日期：2025年1月23日；

6、证书有效期至：2028年1月22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IATF16949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针对汽车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该认证证书的

获得标志着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博盛在新能源电池导电排制造方面符合 IATF16949：2016汽

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达到了相应的国际标准化水平。

该认证证书的获得有助于江苏博盛生产的新能源电池导电排在汽车市场的拓展，进一步

提升其公司和产品的品牌价值以及市场竞争力，预计将对江苏博盛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产生

积极的影响。鉴于江苏博盛相关产品后续获取订单尚需与合作方进行具体的技术、商务沟

通，实际销售情况及业绩取决于未来市场推广效果，上述认证证书的获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的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1515 证券简称：东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10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通过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1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
量6,392,192兆瓦时，较2024年同期同比下降8.56%，主要原因为，公司自2024年10月起不再
拥有火电控股装机，本月未产生火电发电量。本月风电发电量增长2.37%，光伏发电量增长47.18 %。2025年1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风电业务

其中：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江苏陆上

江苏海上

浙江

福建

海南

甘肃

新疆

河北

云南

安徽

山东

天津

山西

2025年1月
发电量

（兆瓦时）

5,652,668
268,005
162,096
222,989
693,052
187,094
455,579
26,363

427,732
16,808

374,038
272,533
411,246
300,182
155,143
128,882
97,749

345,527

2024年1月
发电量

（兆瓦时）

5,521,909
326,805
227,033
326,297
683,808
208,399
513,267
27,450

345,938
16,334

239,799
285,577
416,115
329,777
139,758
126,940
86,593

278,174

1月同比
变化率
（%）

2.37
-17.99
-28.60
-31.66

1.35
-10.22
-11.24
-3.96
23.64
2.90

55.98
-4.57
-1.17
-8.97
11.01
1.53

12.88
24.21

2025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5,652,668
268,005
162,096
222,989
693,052
187,094
455,579
26,363

427,732
16,808

374,038
272,533
411,246
300,182
155,143
128,882
97,749

345,527

2024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5,521,909
326,805
227,033
326,297
683,808
208,399
513,267
27,450

345,938
16,334

239,799
285,577
416,115
329,777
139,758
126,940
86,593

278,174

年 累 计 发
电量

同 比 变 化
率

（%）

2.37
-17.99
-28.60
-31.66

1.35
-10.22
-11.24
-3.96
23.64
2.90

55.98
-4.57
-1.17
-8.97
11.01
1.53

12.88
24.21

宁夏

贵州

陕西

西藏

重庆

上海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湖北

青海

河南

加拿大

南非

乌克兰

光伏业务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火电业务

总计

154,036
103,679
132,134

1,641
42,838
10,604
31,044
52,966

336,133
37,557
18,023
14,544
56,361
28,727
72,110
15,252

739,021
503

-
6,392,192

124,026
139,257
134,286

844
36,575
10,529
25,461
43,730

210,028
27,714
13,894
12,030
52,224
21,408
68,118
23,722

502,113
506

966,363
6,990,891

24.20
-25.55
-1.60
94.39
17.12
0.71

21.93
21.12
60.04
35.52
29.72
20.90
7.92

34.19
5.86

-35.70
47.18
-0.59

-
-8.56

154,036
103,679
132,134

1,641
42,838
10,604
31,044
52,966

336,133
37,557
18,023
14,544
56,361
28,727
72,110
15,252

739,021
503

-
6,392,192

124,026
139,257
134,286

844
36,575
10,529
25,461
43,730

210,028
27,714
13,894
12,030
52,224
21,408
68,118
23,722

502,113
506

966,363
6,990,891

24.20
-25.55
-1.60
94.39
17.12
0.71

21.93
21.12
60.04
35.52
29.72
20.90
7.92

34.19
5.86

-35.70
47.18
-0.59

-
-8.56

注：1.自2024年10月起，本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2.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
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
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06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于 2024年 11月 13日召开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控报告审计服

务，签字项目合伙人为丁亭亭先生，签字 注册会计师为郭悦女士。

上述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
sse.com.cn/）上披露的《中航重机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暨聘任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2024-079）。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通知，由于内部工作调整，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委派

黎程女士接替丁亭亭先生作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项目签字项目合伙人，继续完成公司2024
年度审计相关工作。

本次变更后，公司2024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黎程女士、郭悦女士。

二、变更签字项目合伙人信息

（一）基本情况

签字项目合伙人黎程女士，201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于2009年成为注册会计

师，2013年开始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近三年签署2家上市公司年报及内控审计业

务。

（二）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黎程女士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

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符合定期轮换的规

定，无不良诚信记录。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审计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报

告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765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2025-008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铭普光磁”)于近日取得4项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发明名称

一种多控制器
通信系统物理
地址确定方法
及装置

一种带业务管
理功能的光模
块

一种高兼容性
的光功率监控
电路及监控方
法

一种无磁芯功
分器、电子设
备及功分器设
定相位实现方
法

类型

发 明
专利

发 明
专利

发 明
专利

发 明
专利

证书号

第7715180号

第7720644号

第7721261号

第7721212号

专利号

ZL 2018 11044892.X

ZL 2021 10205469.9

ZL 2020 10326355.5

ZL 2020 10481839.7

专利申请日

2018 年 09 月07日

2021 年 02 月24日

2020 年 04 月23日

2020 年 05 月28日

授权公告日

2025 年 02 月11日

2025 年 02 月11日

2025 年 02 月11日

2025 年 02 月11日

专利权人

铭普光磁

铭普光磁

铭普光磁

铭普光磁

上述发明专利的摘要如下：

1、一种多控制器通信系统物理地址确定方法及装置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多控制器通信系统物理地址确定方法，应用于控制器，包括：获取对应

的目标电子器件与电子器件链不同极之间的电压；计算该电压与预设标准电压之间的倍数，

得出倍数数值；利用倍数数值确定目标电子器件的地址编号；利用地址编号和预设地址编号

与物理地址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定控制器的物理地址。该方法中目标电子器件不需要安装地

址拨码开关或地址电阻，且每个目标电子器件完全相同，生产更加容易，降低了成本，而且能

够依据其连接位置自动识别地址，不易出现遗漏设置地址等问题。本申请还提供一种多控制

器通信系统物理地址确定装置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均具有上述有益效果。

2、一种带业务管理功能的光模块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业务管理功能的光模块，包括MCU、光接收组件和信号放大单元；

其中，所述光接收组件用于在接收到承载业务管理信息的光信号后，将所述光信号转换为模

拟电压信号并经交流耦合后输出给所述信号放大单元；所述信号放大单元用于对所述模拟电

压信号进行放大处理；所述电压比较器用于根据参考电压，从放大处理后的所述模拟电压信

号中解调出数字信号；所述通信接口单元用于对所述数字信号进行解码，以获得所述业务管

理信息；本发明能够实现对网络的监控管理，不仅解决了现有技术存在的故障难排查、不易维

护的问题，而且由于只采用了 1个MCU来实现曼彻斯特编码和解码功能，因此成本更有优

势，性价比更高，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3、一种高兼容性的光功率监控电路及监控方法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兼容性的光功率监控电路及监控方法，包括控制器、驱动器、激光

器、可选管镜像电路、电压跟随器、参考电源电压、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三电阻、第四电阻和

第五电阻；控制器与驱动器连接，控制器通过第一电阻与地连接，控制器与电压跟随器连接；

电压跟随器通过第二电阻与可选管镜像电路连接；可选管镜像电路与激光器连接；可选管镜

像电路通过第四电阻与正电源电压连接，或通过第五电阻与负电源电压连接；激光器与驱动

器连接；参考电源电压通过第三电阻分别与可选管镜像电路和第一电阻连接。本发明通过选

型不同的三极管，达到兼容不同器件管脚定义电路设计的目的，不需要重复打板，增加了产品

的兼容性，降低了开发成本。

4、一种无磁芯功分器、电子设备及功分器设定相位实现方法

本发明提供无磁芯功分器及设定相位实现方法，功分器包括：输入端、外部负载端、第一

输出端、第二输出端、第一线圈、第二线圈、第一电容及第二电容，其中，第一线圈，连接于输入

端与第一输出端之间；第二线圈，连接于外部负载端与第二输出端之间；第一线圈及第二线圈

为在预设绕线圈数内的线圈，第一线圈及第二线圈中间为中空的限位腔，限位腔的横截面的

面积为预设面积，预设绕线圈数、预设面积具有预设的对应关系。方法包括将两个线圈以预

设绕线圈数绕线，构成第一线圈及第二线圈；根据预设面积调整第一线圈、第二线圈的限位腔

的横截面面积，本发明提供的无磁芯功分器及设定相位实现方法使得功分器的相位值可以为

任意一种设定相位，满足社会需求。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

识产权优势，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公司开拓市场及推广产品产生积极的影响，形成持续

创新机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2025-009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11日（星期二）15: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2月11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2月11日9:15一9:25，9:30一11:
30 和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凯乐国际城 9 栋 10 楼综合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的股东 188人，代表股份 151,129,9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372％。其

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人，代表股份 132,
430,9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009％。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0人，代表股份18,699,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363％。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81人，代表股份 15,
309,6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3,910,6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4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9人，代表股份1,399,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67％。

2、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监事3名，实

际出席监事2名。副总经理罗明亮先生、吴康林先生、财务总监李小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渭南经开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822,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5％；反

对219,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4％；弃权87,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5,002,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9907％；反对219,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351％；弃权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1％。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743,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2％；反

对321,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9％；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4,923,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4747％；反对321,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020％；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徐烨律师、武博闻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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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11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2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1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11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前所信质路28号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

号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召集人：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尹巍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信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5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123,100,1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84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534,5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7%。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9,565,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74%。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534,5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7%。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534,
5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律师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121,501,062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9.6775%；反对277,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277%；弃权

115,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9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1,46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88.8784%；反对277,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8510%；弃权115,6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2706%。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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